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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財政部於2026年1月22日預告修正遺

產及贈與稅法（下稱遺贈稅法）部分條

文，係配合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11
號判決之解釋意旨，對長期以來備受爭議

之「擬制遺產」課稅制度進行結構性調

整。該號判決明確指出，現行規範於擬制

遺產之受贈人為被繼承人配偶時，未明定

其與其他繼承人間之遺產稅負擔分配方

式，致其他繼承人須以其繼承所得財產，

為配偶因生前受贈所產生之財產增益負擔

稅捐債務1；且未設合理負擔上限，可能

使繼承權之經濟價值遭受嚴重減損，甚至

完全喪失。憲法法庭據此認定，於此範圍

內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之平等權，並侵害

同法第15條所保障之財產權，要求立法機

關予以檢討修正。

本次修正重點，主要回應實務上兩大

適用爭議：其一為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之扣除計算問題；其二為遺產於死

亡後始經確定之財產補申報程序。前者涉

及家庭財產形成貢獻之合理評價與遺產稅

負之衡平分配；後者則關乎核課期間起算

及課稅權行使之安定性與程序保障。兩者

雖分屬不同規範面向，然均反映稅法體系

對「實質課稅原則」及「程序明確性」之

重視，具有重要之制度改革意義。本文將

就本次修法之制度背景、規範變動內容進

行分析，以期釐清其對我國遺產稅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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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義與影響。 

貳、擬制遺產課稅之實體與 
程序再定位 

憲法法庭並指出2，擬制遺產制度之

目的在於填補被繼承人生前移轉財產所形

成之課稅漏洞，惟在遺產總額計算階段將

死亡前贈與財產視為遺產計入，卻於淨額

計算階段排除配偶依婚姻共同生活所生潛

在經濟貢獻之扣除評價，形成體系內部不

一致。此種差別待遇，並非基於擬制遺產

與真正遺產間之本質差異，而係制度設計

未將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扣除規範

一致貫徹於擬制遺產所致，與填補課稅漏

洞之立法目的欠缺合理關聯。 
在此憲法判決意旨之基礎上，司法實

務判決3亦肯認，無論生前贈與或死亡後

繼承分配，均不改變婚姻關係中配偶共同

家計與生活之事實；配偶一方對家庭經濟

之貢獻，於贈與及遺產稅制設計上應受一

致且充分之評價。是以，就本質上屬婚後

共同生活所增加之財產，不因其形式上屬

死亡前2年贈與配偶或贈與其他繼承人，

而否認其於計算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時應予列計。此一見解，實質上將配偶經

濟貢獻之評價原則，由個案型違憲審查，

推進為體系整合之課稅計算原則。 
另一方面，過往實務上曾依財政部函

釋4規範，若經法院判決確定某財產屬被

繼承人遺產，納稅義務人應自判決確定日

起6個月內補申報，並重新起算核課期

間。此種見解實質上賦予稽徵機關於特定

情形下「重新啟動」時效之可能性。然最

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553號判決5已

對上開見解之適用範圍予以限縮，指出僅

於原核課期間尚未屆滿，且遺產範圍確因

民事爭訟致客觀上未能確定之情形，始得

例外自判決確定日起算；否則，將違反稅

捐稽徵法第22條及遺贈稅法第23條所體現

之法律安定性與時效確定原則，動搖租稅

法律關係之終局性。本次修法即係回應

「遺產於死亡後始經確定之財產」在補申

報義務及核課期間起算點上所生之爭議，

不僅釐清補申報制度與核課期間之爭議，

更在於形塑擬制遺產制度於程序法層面之

再定位，使其在兼顧租稅公平之同時，亦

恪守時效制度所內含之法安定性與信賴保

護價值。 

參、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扣除制度之調整 

一、問題背景 

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判字第746號判

決6指出，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範性質，

在於確認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增益財產

之歸屬；該等增益既屬婚姻共同生活下之

共同成果，其於繼承開始時即轉化為被繼

承人對生存配偶所負之法定債務，自應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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